河海大学2010年一期博士研究生政审工作说明
 

根据教育部要求和我校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做好2010年一期博士研究生政审工作，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
1、《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政审函》和《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》于12月15日向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寄发。
2、目前我校组织的是拟录取考生的政治审查工作，考生如为在职学习，则仅需将《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》寄来；如为脱产学习，请将考生档案随《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政审鉴定表》一起寄来。其它手续（包括户口关系、人事关系或行政关系、党组织关系等），等收到《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》后，再按有关说明于入学前办理。
3、所需鉴定、档案请于2010年1月6日前寄至我校，逾期未寄送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；审查不合格的考生，取消其博士研究生录取资格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2月15日

